省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22年度“双随机 一公开” 抽查计划

一、抽查项目

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。

二、实施时间

2022年08月，具体时间待随机抽取机构和执法检查人员后安排确定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1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及备案内容是否与实际业务相符；

2、是否按时做好机构年度报告工作；

3、是否建立完善的服务台帐；

4、是否在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及备案范围内开展业务；

5、是否存在超范围开展许可及备案业务；

6、是否在服务场所公开服务内容和程序，公布收费项目和标准；

7、举办招聘会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业务许可和安全许可，办公场所是否符合安全规定；

8、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

请厅行政审批办（行政服务中心）通过 “摇号”等方式，从人力资源市场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取2家机构作为检查对象。执法检查人员实际需要2—3名，按实际需要人数的3倍，从名录库中随机抽取6—9名执法检查人员（被随机抽取的前2—3名执法检查人员确有其他重要公务无法参加的，按抽取先后顺序依次进行递补）。抽取过程由厅机关党办派员现场监督。

（二）开展执法检查

人力资源开发处选派1名干部为执法检查组组长，带领执法检查人员，对随机抽取的检查对象进行执法检查。同时，选派1名同志作为工作人员，为检查工作提供服务。

（三）抽查结果应用

“双随机”抽查结果在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；执法检查报告报送厅领导及相关处室；会同相关处室对检查情况进行评估，抽查中发现的市场主体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通报、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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